
中華民國 89年 5月 3日（89）府行法字第 30113號令發布全文

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16日府行法字第 1010003956號令修正名稱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5日府行法字第 1100038457號令廢止發布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6日府都更字第 1100032669號令公布新訂，並自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7日生效

新竹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1、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都市更新需要及執行都市

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特訂定本基準。

2、 都市更新單元(以下簡稱更新單元)劃定相關事項依本基準辦理。

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自行劃定之更新單元，不得位於農業區、

保護區等非都市發展用地。

前項劃定之更新單元，不得涉及都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

更。但符合本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一條所定情形，或僅涉及細

部計畫之擬定、變更者，不在此限。

4、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如下：

（1）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2） 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

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3） 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二條以上，

其中至少應包含一條計畫道路，且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者。

（4） 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一

千平方公尺以上，其街廓內相鄰土地已建築完成，確無

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完

成更新者。

（5） 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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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並為一次完成更新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街廓內相鄰土地已建築完成，確無法合併更新。

2、 都市更新事業且提供社會住宅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其申請建

築容積獎勵額度，達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以上。

3、 其他提經新竹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更新審

議會）審議通過。

（6） 相鄰二個以上街廓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其中應至少有

一街廓符合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一，並採整體開發一

次完成更新，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開發。

前項用詞定義如下：

（1） 所稱臨接之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應有一條寬度達八公尺或有一條寬度與基地退縮留設深

度合計達八公尺；且基地面臨道路、巷道總長度合計應

達二十公尺。

（2） 所稱街廓，指四周為計畫道路圍成之基地，基地鄰接河

川、永久性空地、非都市發展用地、已開闢之公共設施

用地等，該鄰接河川、空地或用地邊界視同街廓邊界。

（3） 所稱相鄰土地已建築完成，指鄰接基地上之合法建築物，

其樓層數為六樓以上、或五樓以下且屋齡未達三十年之

防火構造物。

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

得計入第一項更新單元面積。

5、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指標規定：

（1） 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自行劃定之更新單元，屬重建區段

者，其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應符合本市自行劃定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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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檢核表所列指標三項以上（且至少應有一項指

標符合本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所列第一項至

第十項指標）；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更新審議會審

議要求得擴大或調整其更新單元範圍。

（2） 前款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更新單元土地面

積三分之一者，至少應有一項指標符合本市自行劃定都

市更新單元檢核表所列第十二項至第十五項指標。

（3） 相鄰二個以上街廓自行劃定更新單元者，本市自行劃定

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所列指標應合併計算。

（4） 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自行劃定之更新單元，全部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處理者，得不受第四點規定之限制，惟其建

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應符合本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

檢核表之整建維護類指標一項以上。

6、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涉及重建及整建、維護

方式時，整建、維護區段為一般建築物，則應劃定不同更新單

元；整建、維護區段為經核定具歷史、紀念或藝術價值之建築

物、改進公共設施或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審議保留之土地，

則可劃定為同一更新單元，申請基地規模並得以更新單元內全

部面積計算。

7、 自行劃定重建更新單元為非完整街廓基地，以鄰接土地不造成

畸零地情事為原則，除應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確認外，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1）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除應符合第

四點規定外，並以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

單元為原則。

（2） 無法依前款原則辦理者，應於擬具事業概要或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期間，辦理鄰地協調程序，一併通知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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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前述情形並邀請其參加公

聽會，徵詢參與更新之意願並協調後，依規定申請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協調不成時，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申請主管機關協調。

（3）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除應符合第

四點及第五點規定外，其鄰地建物年限符合本市自行劃

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指標二或相鄰土地未達五百平方

公尺之情形者，須由申請人辦理鄰地協調程序。

前項鄰地協調結果，若鄰地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參與更新達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之比例，應將鄰地納入更新

單元範圍。

8、 非屬都市計畫道路之現有巷道之全部或部分，經整體規劃為可

供建築用地者，如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

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一併劃入更新單元，併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送更新審議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廢止或改道，另依

新竹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有關規定辦理備查：

（1） 現有巷道全部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2） 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現有巷道自底端逐段廢止。

（3） 因巷道現有寬度大於計畫道路寬度申請廢止或改道者，

以同街廓內沿線巷道為申請範圍辦理廢止或改道。

（4） 申請改道後之新設巷道寬度大於原現有巷道平均寬度，

且最小寬度不小於三公尺、不形成畸零地及不影響當地

之公眾通行。

9、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涉及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三條之文化資產、新竹市樹木及綠資源保護自治條例第

三條之受保護樹木者，申請人應檢附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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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關都市計畫說明書規定應辦理市地重劃地區，擬依本條例第

二十三條申請自行劃定更新單元，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應俟市地重劃作業確定土地權利分配後始得申請劃定更

新單元。

（2） 市地重劃辦理完成後仍符合第五點之規定。

11、 本基準所列事項，應於事業概要中載明；其依本條例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逕行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辦理者，應於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中載明。

（1） 申請人得先行檢附本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

符合第四點至第十點之證明書件、其他依實際需求檢附

之文件等送交本府審查，經本府函覆備查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擬具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2） 本府受理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申請案，其案情複雜或

經本府認有必要時，將函知申請人依申請核准都市更新

事業概要作業方式提報更新審議會研議，申請人應依審

議結論辦理。

12、 本基準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發布實施前已申請

尚未核准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除與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

定不符者外，依新竹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準則辦理。但本基

準發布後之規定較有利於申請人者，得適用本基準之規定。

13、 本基準第五點之本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由本府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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